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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刚刚诞生。受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并在党和政府强烈的政治权力作用的推动

下，中国企业制度以超乎预料的速度完成了它并不艰难的转折。本文试图以公私合营后中国企业制度的历史性转折

为主题，主要运用原始档案史料及相关文献资料，以现代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工具，选择上海工业企业

为个案，从公私合营后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与经营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研究，以此反映公私合营后中国企业制度转折

所带来的经济绩效。

综观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直接以“企业”或者“企业制度”为研究对象，或者说从企业、企业制度的层面，对 20 世纪
50 年代对资改造后的中国企业展开整体宏观考察、或者微观探索的著述并不多见。

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勾勒了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概貌，尤其重点探讨了企业在产权、治理结构和经营方

面的转变以及转变后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的经济绩效。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结合政治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使

之与经济史研究相互糅合，在经济史中探求中国企业制度转折所带来的经济绩效，在政治史中领会党和政府在实施

公私合营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学依据，在社会史中寻找公私合营后中国企业制度发生转折的社会历史渊源。另

外，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对当前有关产权、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等理论的利用。

围绕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这个中心观点，本文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建国后的新政治架构是公方作为执政党，以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目标，其意愿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

度及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私方。在这种新政治架构下，公私博弈最后以公方实现预定目标，私方以可以承受的代价退

出历史舞台而告终。这个事实说明了强大的行政权力支配下极度弱化的资本权利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那个年代最终

退出的主要因素。

第二、公私合营后，企业在产权、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企业产权从私方转移

到公方，公方从此拥有了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 企业治理机构实行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制，并运用激励机制

实现企业从上到下的激励策略管理，公私合作共事，双方共同致力于企业的发展; 企业经营在产供销、财务管理和财

务监督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银行作为第三方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公私合营企业的经

营管理。总之，公私合营后，企业在各方面均建立了一套不同于私营经济时期的企业制度。

第三、在分配关系上，公私合营企业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虽然还是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但资本家所

得相应缩小。同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这种盈余分配办法可以更大程度上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服务。并

且《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国家可以把公积金作为公股投入其他私营企业，使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因

此，尽管公私合营企业还存在作为资本性质的私股并分配利润，但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

有社会主义性质。

而且，定息作为党和政府对公私合营企业利润分配政策的一个创举，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定息是资本家对公私

合营企业利益剩余索取权的一种反映; 从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来说，更是一种要素分配。

第四、公私合营后，由于企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企业的经济绩效得以提升，企业的面貌也大大改观。主要表

现在广大职工群众热情高涨，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成本降低，企业净产值大大增加，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公私合

营后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使得上海在新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开始

了它那新一轮的成长与发展。

公私合营之后，开启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一体制的潜力与优越性发挥到了极致，其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也被

发挥到了极点。正是因为有不可回避的弊端的存在，才有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私营企

业重新出现在社会大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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